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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威乐汽车空调器有限公司核销 

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0 月 19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威乐汽车

空调器有限公司核销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孙

公司上海威乐汽车空调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乐公司”）对知豆电动汽车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知豆公司”）应收账款 68,642,903.66 元予以核销。 

一、本次核销应收账款的概况 

威乐公司于 2016年 10月至 2018年 7月向知豆公司销售新能源汽车空调电动压

缩机及空调系统等相关产品,知豆公司受新能源补贴政策调整及自身经营问题等影

响陷入财务危机。 

2019 年 6 月 18 日，威乐公司起诉与知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获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6月 26日在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上海威乐汽车空调器有限公

司重大诉讼公告》。 

因考虑知豆公司经营困难、现金流严重不足，2019年 10月 17日，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 2019 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威乐汽车空调器有限公司全额计

提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议案》，威乐公司对知豆公司已逾期

应收账款余额 71,223,052.14 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0月 18日在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上海威乐汽车空调器有限公司全额计提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的公告》。 

在案件审理期间，知豆公司申请破产重整。威乐公司于 2020年 8 月 14日向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参与其重整计划，申报债权。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 2020 年 8 月 27 日在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上海威乐汽车空调器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



告》。 

2020年 12月 25日，宁海县人民法院批准知豆公司重整计划。但是威乐公司 2021

年 2月收到知豆公司 2,153,690.32元现金清偿款后，至今未再收到根据其重整计划

应清偿的剩余款项，也未收到办理债转股登记的通知等信息。经与知豆公司重组管

理人确认，重组重整投资人已退出，原定于 2021年 8 月 31日前提交的重整计划至

今无进展。 

二、 本次核销应收账款的原因 

威乐公司核销知豆公司应收账款 68,642,903.66 元，该应收账款逾期 3 年以上

且无法收回。期间，威乐公司就应收账款问题向知豆公司进行了多次协商、催讨、

发律师函、诉讼、法庭调解等，因其严重资不抵债，无法清偿所欠货款。结合知豆

公司目前已停产三年、技术落后、核心人员已基本流失、重整投资人已退出等实际

情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内部控制制度的有关规定，拟对该

应收账款予以核销。 

核销后威乐公司对核销明细进行备查登记,账销案存,保留追索资料,继续落实

跟踪,一旦发现对方有偿债能力将立即追索。 

三、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在以前年度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不影响公司当期利润。

本次资产核销事项，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资产核销不涉及公司关

联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核销应收账款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为了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同意上海

威乐汽车空调器有限公司核销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68,642,903.66 元，

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已全

额计提坏账准备，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核销应收账款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

和相关会计政策等规定，核销依据充分，核销后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目前的资产

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核销应收账款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核销应收账款进行了核查，认为核销应收账款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公司章程》和相关会计政策等规定，核销后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目前的

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该事项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不涉及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核销应收账款

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 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 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上海威乐汽车空调器有限公司核销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应收

账款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0 日 

 


